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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怎法冬直言詞辯論忠旨古

案   號 :l13年度憲立字第 1號等

相 對 人 :法務部 

代 表 人 :鄭銘謙 與相對人之關係 :法務部部長

地址/電話同上

機關代表  :黃謀信 與相對人之關係 :法務部常務次長

地址/電話同上

訴訟代理人 :簡 美慧 稱謂/職業 :法務告r檢察司副司長

地址/電話同上

劉怡婷 稱謂/職業 :法務部檢察司主任檢察官

地址/電話同上

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提出言詞辯論意旨書事 :

答辯聲明

研l｜ 法第“1條之 1應受追怎宣告 ,並 自法律公布之日起失效 。

答辯要 旨

士 、刑法第 1狂 條之上(下科系爭規定)持成要件不明確 ,造反法律

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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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刑罰攸開忘法所保陣之人身自由,基於罪幵l｜ 法定主我 ,犯罪持成

要件必須符合明確性原貝ll

基於法治國原則 ,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 ,其構成要件應符合

法律明確性原則 ,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 ,以確

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 ,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 ,以保障規範目的

之實現 。依歷來釋憲意旨,須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念 ,其 意義依

法條文義、立法目的及法體系整體關聯性 ,須 為受規範者可得理

解 ,且為其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始與法律明

確性原則無違 。雖然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

盡之體例而言 ,立法者於立法制定時 ,仍 可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

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 ,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

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惟在涉及拘東人民身體自

由之刑罰規定中,司 法院大法官則特別強調其構成要件是否符合

法律明確性原則 ,「 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司 法院釋字第 63b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

二 、依現行法及夕詢十務 ,對於立法委員可得女詢之執足並無介女限

制 ,無從判所是否石於 「重要開係事項」

(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下稱我社行使法)未對立法委員安詢主足及

先田設有明確規先

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 第 1款規定 :「 行政院有向立法

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 ,有 向行政

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職權行使法第 18條第

l項則規定 :「 立法委員對於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之施政方

針 、施政報告及其他事項 ,得提出口頭或書面質詢 。」同法第“

條第 1項 另規定 :「 質詢之提出 ,以說明其所質詢之主旨為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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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前揭憲法增修條文 ,職權行使法第 18條第 1項 另增加「其

他事項」亦得做為質詢之標的 ,從規範面而言 ,立法委員質詢之

內容 ,可能與法案相關、部會施政狀況相關乃至於受質詢人個人

行為相關 ,不存在明確範圍限制 ,且職權行使法第 18條第 1項

所謂 「其他事項」之界線為何 ,目 前亦乏具體明確之列舉或例示

性定義規定 。

(二)在安詢介務上 ,被安詢人答復內容可能涉及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或

計任性患見 ,缺乏是否石於本罪所謂 「重要開係事項」之明確採

準

從現實面觀察 ,立法委員行使質詢權 ,不僅可能針對事實問

題 ,亦可能針對未來事件之預估及特定事物之評價 ,未必皆與事

實釐清或證明有關 ,所 質詢之事項亦有可能涉及正在進行中之事

件 ,或基於錯誤資訊而來 ,且有可能包括主觀認知 、期待 、訴求

等涉及價值判斷之言詞 ,使答復內容無可避免具有變動性 、不確

定性及評價性 。然陳述是否虛偽 ,應以陳述內容有事件真實 ,或

存在真相可資比對為前提 。在前述針對未來事件之子頁估 、特定事

物之評價 、正在進行中之事件等類比情形中 ,究竟如何認定公務

員之答詢係屬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 ,而應課子刑

事處罰 ,亦 易生爭議 ,而 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疑慮 。

再者 ,設若立法委員所質詢問題與召會主題完全無關 ,或 已

超過受質詢人個人之職權事項 ,此時依照職權行使法第 18條第

l項 規定 ,雖有可能仍然屬於 「其他事項┘而為立法委員可得質

詢範圍 ,但在刑事處罰上 ,自 不能直觀認為公務員對於任何立法

委員所質詢之任何主題及內容 ,其所為答復或陳述概屬系爭規定

處罰範疇 。也因為目前從規範面及現實面來看 ,對於立法委員質

詢並無主題及範圍限制 ,基於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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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在實體上自須有一定構成要件去劃定本罪處罰界限 ,避免違

反刑罰謙抑性及最後手段性 ,並符明確性原則 。

三 、系爭規定之持成要件雖與研l｜ 法弟 上68條偽證罪相似 ,惟二罪對

「重要而係 (之 )事項」、「虛偽陳述」之判所及先田則有重大差

兵 ,系 爭規定預有涵主過廣之進怎爭或

(一)刑法偽證罪有關「重要開你之事項」之字查 ,條以 「於余情」做

為客挽採羊 ,非依 「就其所知」要件做主挽判所

我國刑法係以一般身分 、一般事項 、平常時期 、全國各地為

效力所及範圍之法律 ,而 藐視國會罪行為主體為受質詢或接受聽

證之公務員,本罪處罰之態樣乃上開人員於接受質詢或聽證所為

不實陳述行為 ,而 與立法院之職權行使有關。然立法者既然決定

將藐視國會罪定於刑法而未訂於職權行使法規範 ,所採用之構成

要件復與刑法第 168條偽證罪高度相似 ,故二罪在構成要件評價

上應可做為相互類比對象 ,以為適用法律解釋上基礎架構 。

目前刑事司法實務對於 「重要關係之事項┘審查標準 ,長期

以來均有穩定且統一見解 。例如在最高法院 1仍 年度台上字第

猝2少3號刑事判決中指出 :「 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係指

該事項之有無 ,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而言 ,蓋證人就此種事項

為虛偽之陳述 ,則有使裁判陷於錯誤之危險 ,故以偽證罪相繩 ,

苟其事項之有無 ,與裁判之結果無關 ,即難課以此刑責。┘另在

最高法院 l11年度台上字第 13幻 號刑事判決更特別強調 :「 所謂

於案情有 『重要關係』之事項 ,係客觀層面之判斷 ,涉及學理上

所稱 『重大性』(m就ehality)要件之審查 ,即行為人無論是以積

極虛構或消極隱匿、掩蓋之手段而為不實之陳述 ,基於形式上判

斷 ,對於偵查、審判主要案情之方向或結果 ,達到自然傾向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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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anaturaltendencyto inⅡuence),或 足以影響決策者之決定而

言 。」亦即 ,「 重要關係之事項」係審判機關以 「案情」為基礎比

對是否對裁判結果可能產生重大影響 ,且在刑事訴訟法適用彈劾

主義要求下 ,刑 事審判對象以檢察官起訴之被告及犯罪事實為

限 ,即可清楚確認證人證述之事實內容是否對裁判結果有所影

響 ,進而確認是否該當 「重要關係之事項」構成要件 。

(二)「 重要開係 (之 )事項」與 「虛偽陳述」之構成要件設計必須具

有可比對性 ,才能刮定處罰範固 ,而與明確性原則相符

對照我國現行法同時出現「重要關係之事項」與「虛偽陳述」

涉及刑事責任條文除系爭規定外共計有 猝條 ,分別為刑法第 168

條 、商業事件審理法第 78條第 1項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π

條第 1項及證人保護法第 19條 ,依各該條文構成要件及適用情

形 ,必以證人 、鑑定人 、通譯 、專家證人或查證人 「於案情」有

重要關係之事項 ,具結後而為「虛偽陳述」或查證者 ,始足當之。

在構成要件解釋上 ,上開各罪「重要關係之事項」及 「虛偽陳述┘

均可藉由偵查或審判中之 「案情」加以劃分 ,在判斷該等作證內

容指涉之事實是否重要 、是否與案情有關時 ,也因為有 「事實」

為基礎 ,故能判斷是否有悖於事實 、是否屬於虛偽陳述 。

相對地 ,系 爭規定卻僅以公務員 「就其所知┘作構成要件 ,

時間點則僅訂為 「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基於質詢事項之廣

泛與通案性 ,若立法委員所質詢之問題 ,已逸脫受質詢人職權範

圍或與召會主題完全無關時 ,因 本罪欠缺類似偽證罪 「案情┘之

比對標準 ,受規範者及審判機關在適用時究竟應從 「召會主題」、

「立法委員角度」或「受質詢人角度」去觀察、區分是否屬於「重

要關係事項」?亦有未明 ,也更凸顯單憑公務員「就其所知之重

要關係事項┘構成要件 ,顯 已不足判斷是否成立系爭規定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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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質詢提問內容並未對應到特定明確且可判斷真偽的事實狀

況下更為明顯 ,既無事實可供比對 ,何來認定虛偽與否之可能 ?

故無論從受規範者或從審判機關角度觀察 ,實無從理解 、預見或

確實區分是否符合 「重要關係事項」之要件 ,且有無「虛偽陳述」

之認定也將流於主觀恣意 ,使系爭規定適用結果涵蓋過廣 。

八 、系爭規定以刑罰作為制裁手段 ,進反比例原貝l︳

一 、不符合適古性原則 :

(一)系 爭規定處罰身分犯之立法設計 ,欠缺正古目的及合理連結

我國刑法有關限定以「公務員┘做為行為主體之身分犯規定 ,

所保護之法益均涉及公務員職務之濫用。縱如刑法第 13碎 條不純

正身分犯之規定 ,亦 須以該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 、機會或

方法」始足當之 。然系爭規定所保護之法益不明 ,已如前述 ,「 虛

偽陳述」本身與 「公務員」身分之關聯更極為薄弱 ,不足證立特

別藉由刑事制裁加以保護法益之正當目的。例如在系爭規定所規

範之聽證會中,程序參與者並不以具有公務員或政府人員身分者

為限 ,依照職權行使法第 5少 條之 3規定 ,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

關係人員原則上均有出席義務 ,從 「虛偽陳述┘之本質來看 ,不

論行為主體是否為公務員 ,理應同受刑責規範 ,立法者卻將本罪

設定僅處罰具公務員身分之人 ,同樣顯示出保護法益不明確之疑

義 。

(二)系 爭規定有關「公務貝」與我社行使法 「政府人貝」之定我不盡

相同 ,守致行政罰與刑芋罰適用赤扎 ,更證系爭規定處罰缺乏正

古目的 ,避反道古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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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規定乃職權行使法第必 條第 9項 、第 5少 條之 5第 5項

之配套立法 ,然上開職權行使法條文以 「政府人員」做為規範對

象 ,與刑法第 l0條第 2項 「公務員」定義未盡一致 ,故有適用

規範上之歧異。例如受公路主管機關委託辦理汽車定期檢驗之汽

車修理業者屬於刑法第 l0條第2項 第2款 「委託公務員┘,卻非

職權行使法之 「政府人員」,若該等汽車修理業者針對辦理汽車

定期檢驗事項 ,於聽證會中虛偽陳述 ,依照文義解釋 ,本應排除

職權行使法第犯 條之 5第 5項 「依法追訴其刑事責任」之適用 ,

但在實際適用上是否可能同時應依職權行使法第 5θ 條之 5第 6

項對 「社會上有關係人員」處以行政罰 ,並依系爭規定訴追藐視

國會罪 ?亦有適用上問題 ,同樣反映出系爭規定因保護法益不明

而有適當性原則疑義 。

二 、不符合必要性原則 :以刑事制裁為手段 ,違反刑罰謙抑性 、最後

手段性之要求

(一 )以刑罰做為制裁手段 ,原則上危以侵害公益、具有反社令之行為

為限

基於刑罰之一般預防犯罪功能,國 家固得就特定行為為違法

評價 ,並採取刑罰手段予以制裁 ,以收遏阻之效 。然基於研ll法謙

抑性原則 ,國 家以刑罰制裁之違法行為 ,原 則上應以侵害公益、

具有反社會性之行為為限 (司 法院釋字第 7少 1號解釋理由書、憲

法法庭 l13年度憲判字第 3號判決意旨參照 )。 刑罰乃以物理的

強制力而剝奪人之生命 、自由、財產等 ,故不應輕易發動 ,不 應

將一切違法行為皆作為處罰對象 ,僅以具有刑罰必要性之犯罪 ,

始有其適用 ,即所謂刑法之謙抑主義。亦即 ,倘若有其他可能使

用之社會控制手段 (例如倫理制裁、民事賠償 、行政程序之制裁

等),應使用該種手段 ,因 此刑罰係保護生活利益之最後手段 。

7



從刑法之主要原則而論 ,除罪刑法定原則 、法治國原則 、比例原

則、罪責原則及人道原則等應子遵守者外,其 亦應考量慎刑原則 ,

實不可迷信刑罰萬能或高估重刑之嚇阻效果 ,而 以審慎或限縮

「用刑┘為要 ,以符現代研ll事立法及司法之理念及運作原則 (司

法院釋字第 80碎 號解釋蔡明誠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參照 )。

(二)依歷來群怎患旨,大法官住肯認得就 「追反調查協力我務者」科

以罰鍰 ,從未認定可按張適用至女詢程序 ,道論以刑責相絕

立法院為行使其憲法職權 ,除得向行政院院長及其所屬部會

首長行使質詢權與憲法第 b7條所定之詢問權外 ,尚得享有 「要

求提供參考資料權」及 「文件調閱權┘。而立法委員之質詢權 ,

與立法院之參考資料獲取權及文件調閱權 ,係屬不同屬性之權限

(憲法法庭 l13年度憲暫裁字第 1號裁定意旨參照 )。 國會質詢

制度乃責任政治之具體表現 ,若 答詢不當 ,應依受質詢人身分負

行政責任或政治責任 ,而 非刑事制裁 ,始符合 目前民主國家之政

治與法律制度 。

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 ,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

使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

文件調閱權為限 ,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 ,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

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

義務者 ,於科處罰鍰之範圍內 ,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 (司 法院釋

字第 585號解釋文參照 )。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所附屬之強制權力 ,

既應以科處罰鍰為限 ,系 爭規定對公務員受質詢及出席聽證會時

為虛偽陳述 ,課以刑事處罰 ,已逾越上開解釋意旨所揭示之合理

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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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符合狹我比例原則 :追反行政特權相關群怎患旨,且可能造成

求坪效危 ,有攻女任政治 ,不符權力分立平等相維之怎法精神

(一)城社行使法第 必 條第 2項規定行政首長須經主席同志 ,方能主

張行政特權拒俋陳述或答復 ,速反權力分立及制衡原則及相關群

忘意旨

行政首長依其行政權固有之權能 ,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

部門有效運作之資訊 ,例如涉及國家安全、國防或外交之國家機

密事項 ,有 關政策形成過程之內部討論資訊 ,以及有關正在進行

中之犯罪偵查之相關資訊等 ,均 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 ,乃屬行

政權本質所具有之行政特權 (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

參照 )。 依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行政首長依其固有之權能 ,就

有關國家安全、國防及外交之國家機密事項 ,有 決定不予公開之

權力 ,屬行政首長行政特權之一部分 (司 法院釋字第627號解釋

理由書參照 )。 另有關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 ,

亦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圍(司 法院釋字第 325號 、461號 、

585號解釋意旨參照 )。

此外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如涉及上開事項而有爭議時 ,依照

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 :「 即應予以適當之尊重 ,而 不宜逕自

強制行政部門必須公開此類資訊或提供相關文書 。如於具體案

件 ,就所調查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特權之

範疇 ,或就屬於行政特權之資訊應否接受調查或公開而有爭執

時 ,立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宜循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 ,或 以法律

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 ,由 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 。」上開釋憲意旨

雖係針對國會調查權制度下有關「行政特權」意涵所為解釋 ,於

政府人員接受質詢時亦應有所適用。亦即 ,是否屬於行政特權範

圍 ,本應由行政機關本於權責自行認定 ,縱使依照責任政治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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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應向立法負責 ,仍不可據此認定在質詢程序中可由主席 1人

決定行政特權之範圍與界限 ,又縱使產生認定爭議 ,首應協商解

決 ,協商不成由司法權加以判斷 ,方符前揭釋憲意旨。也因此 ,

職權行使法第25條 第2項有關 「經主席同意」始能行使行政特

權之規定 ,使主席片面決定行政特權範圍及界線 ,已增加前揭釋

憲意旨所無之限制 ,顯然侵犯行政特權 ,有 害於責任政治及權力

分立原則 。

(二)系爭規定以刑事制裁做為處罰手段 ,恐怕守致寒坪效危 ,有害於

女任政治 ,反而不利健全立法院職權行使之制度 目的

系爭規定犯罪之成立 ,應 以受質詢人及聽證會程序出席人員

負有絕對陳述義務為前提 ,但在涉及前述行政特權等相關事項

時 ,行政首長基於行政權固有權能 ,無論是否經主席同意 ,本即

不在行政首長負有陳述或答復義務之列 ,然依照系爭規定 ,卻可

能使原本不具陳述或答復義務之行政首長 ,反而可能負擔本罪刑

責之結果。再者 ,受 質詢之公務員基於避免國防或外交明顯立即

危害 ,認屬機密而向質詢之委員回答稱 「不清楚┘,此時究竟屬

於 「拒絕答復┘、「隱匿資訊」、「虛偽答復」或 「虛偽陳述」而分

別適用行政罰或刑事罰 ,亦有相當疑義 ,導致答復者一方面可能

落入處罰範圍 ,一 方面在難以拒絕回答時 ,同 時將面臨陳述或答

復後對國防 、外交產生明顯立及危害的雙重困境 。

國會質詢制度乃責任政治之具體表現 ,質 詢之詢答係立法委

員個人對於行政機關所應負責之事務 ,要求行政院院長及所屬各

告r會首長就其施政之監督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子以說明或辯護 ,以

釐清政治責任歸屬 ,此係為落實憲法上行政一體與責任政治原則

而來 ,對於政策良窳及施政成效 ,應確保雙方得以充分溝通 、辯

駁 ,若 答詢不當 ,應依身分分別負政治責任 ,使符合 目前民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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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政治與法律制度。透過刑事制裁不當箝制質詢程序之答復內

容 ,可能使受答詢人答復或陳述時動輒得咎,進而導致寒蟬效應 ,

反而無從釐清政治責任 ,更無益於責任政治之落實 ,綜合考量上

揭理由 ,應認系爭規定不符合狹義比例原則 。

參 、本罪欠缺對應程序保陣 ,有進正古法律程序

一 、系爭規定以刑面為制裁手段 ,但欠缺 「具結」之程序保陣規定 ,

無從界定公務員兵十陳述我務伅田,亦無法保陣公務員確十明瞭

相應法律女任

刑法偽證罪之成立係以經具結為犯罪構成要件 ,且透過刑事

訴訟法第 186條至第 18少 條 、民事訴訟法第 312條 、第 313條

及行政訴訟法第 1碎少條等關於具結程序之嚴密規定 ,使受訊問

人對於具結義務及偽證罪處罰規定有所子頁見 、明瞭相應法律責

任 。相對地 ,系 爭規定雖然同樣與刑法偽證罪採用刑事制裁處罰

虛偽陳述行為 ,但在使接受質詢及聽證會程序之公務員擔負潛在

刑事責任風險情況下 ,系 爭規定卻未如偽證罪採取相同具結程序

之要件 。

再細究職權行使法有關具結或類似具結之規定 ,反而僅於第

30條 、第 30條之 1針對行使同意權時 ,要求被提名人 「應提出

結文┘,另於第 50條之 1規定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詢問

時應令其 「宣誓」。姑不論從憲法第 猝8條 「總統應於就職時宣

誓」或宣誓條例第 3條 「前條公職人員應於就職時宣誓┘等規定

觀察 ,宣 誓應僅指係指就職宣誓並宣讀誓詞 ,而 與職權行使法第

50條之 1所謂 「當據實陳述 ,絕無匿、飾 、增 、減┘有明顯定義

區別 ,反觀系爭規定於設有刑責下 ,卻反而缺少職權行使法第 30

條 、第 30條之 1與第 50條之 1有 關具結 (或類似具結 )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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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 ,足 見系爭規定程序保障顯不完足 ,無法保障公務員確實

明瞭相應法律責任 ,有違正當法律程序 。

二 、依職權行使法之規定 ,對來證含出席人貝及受質詢人並無「拒絕

證言之告知義務」,且缺之對許可或駁回拒絕證言之配公程序

依照現行法制 ,無論在刑事、民事或行政訴訟程序中 ,均 對

訊問者設有應告以得拒絕證言之告知義務(刑事訴訟法第 185條

第2項 、第 186條第 2項 ;民事訴訟法第 307條 、行政訴訟法第

l猝7條等規定參照),足見立法者對國家機關告知受訊問之人有

拒絕證言權利已屬最基本要求 ,也因此在國家未履行拒絕證言告

知義務下 ,更賦子一定法律效果 。例如在刑事程序中 ,刑事司法

實務見解認為若法官或檢察官未踐行此項告知義務 ,而 逕行告以

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 ,並命朗讀結文後具結者 ,無異侵奪證

人拒絕證言權 ,有 違不自證己罪原則 ,縱命其具結仍不生具結效

力 ,縱其證言虛偽 ,亦難令負偽證罪責 (最高法院 l03年度台上

字第 33b6號 、l01年度台上字第 5碎 5θ 號 、106年度台上字第

3740號 等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

相對地 ,職權行使法僅於第允 條之 1課與調查委員會或調

查專案小組於詢問時之拒絕證言告知義務 ,但在系爭規定所處罰

之質詢程序與聽證會程序中 ,則 欠缺拒絕證言告知義務之規定。

考量立法機關職權行使之脈絡 、影響層面及實務運作情況 ,對於

受質詢或接受聽證之人程序保障密度 ,卻反而低於在刑事、民事

或行政程序之保障 ,理 由並不明確 ,同 時更缺乏對許可或駁回拒

絕證言之配套程序 ,故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

肆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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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規定違反歷來大法官對於行政特權之釋憲意旨,其構成

要件亦不符法律明確性原則。以刑事制裁為手段處罰受質詢及參

與聽證會程序之公務員 ,顯有違反刑罰謙抑性及最後手段性疑

慮 ,無法通過比例原則檢驗 。由於本罪欠缺具結及寸巨絕證言告知

義務之相關規定 ,使受系爭規定規範之人無從明瞭相應法律責

任 ,也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綜上所述 ,屬於違憲法律 ,應受違憲

宣告 。

步匕  致

憲法法庭 公鑑

中 華  民 3   1    日

代表人 鄭銘謙

撰 狀 人 黃謀信

簡美慧

劉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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